
《P級及M級樓宇共同部分檢測臨時資助計劃》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樓宇維修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對申請作決定 

召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決議通過進行檢測服務及申請資助 

向房屋局提交申請 

向選擇分期發放資助的個案

發放首期金額 

開展樓宇共同部分檢測服務 

樓宇維修基金收到註冊技術員簽署並經申請人

確認的檢測報告及檢測服務付款通知書 

向選擇分期發放資助的個案

發放第二期金額 

向選擇一次性全數發放資助的個案

發放金額 

 申請須於檢測服務開展前向房屋局遞交； 

 有關檢測服務須由已在土地工務運輸局註冊、屬於編制及

簽署計劃的土木工程師負責； 

 申請人可指定分期發放或一次性全數發放資助的方式。 

批准 不批准 

完成檢測報告 


